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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 67 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郝世豪

项目名称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项目简介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位于郑州市中原中路 67 号（原郑州

市自来水总公司），成立于 1953 年。2009 年 12月 4 日经市国资委批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

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属国有大型二类供水企业。用人单位目前建设运营水厂 11

座和原水厂 1座：自来水厂包括柿园水厂、石佛水厂、东周水厂、刘湾水厂、侯寨水厂、桥

南水厂、龙湖水厂、白庙水厂以及航空港区一水厂、罗垌水厂、梧桐水厂和原水厂为水源厂。

最高供水约 192 万 m3/d。城市供水水源以南水北调水为主、以黄河水为补充，其累计供水管

网长度 6886 公里，供水覆盖范围包括郑州市区、郑东新区、高新区、航空港区、白沙片区

以及荥阳市区等区域，供水面积 820km2，服务人口 710 万人。

项目组人员 贾鹏凯、冯治钢

现场调查人员 贾鹏凯、冯治钢 调查时间
2024 年 11

月 10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郝世豪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贾鹏凯、冯治钢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 年 11

月 14 日~11

月 18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郝世豪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氯气、氯化氢、臭氧、二氧化氯、硫酸、噪声。

化学有害因素：用人单位刘湾水厂、桥南水厂、侯寨水厂、白庙水厂、柿园水厂、龙湖水厂

次氯酸钠储存投加及臭氧发生相关各工作地点氯气、氯化氢、臭氧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水源厂三泵站生产控制工接触硫酸、二氧化氯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

接触限值要求，应急加药间工作场所硫酸、二氧化氯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

噪声：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刘湾水厂、桥南水厂、侯寨水厂、白庙水厂、柿

园水厂、龙湖水厂、水源厂、东周水厂各岗位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

值要求。

对工作场所定点噪声强度进行测量，结果显示高噪声作业场所主要为各水厂送水泵房/泵站、



脱水机房、臭氧发生间以及水源厂挖泥船底仓轮机；对噪声强度超过 85dB（A）的工作地点

进行频谱分析，结果显示其主频率均在 500Hz~4KHz 附近，属于宽频带噪声。长时间接触该

段频谱的噪声是导致听力损伤的重要因素之一，用人单位应加强对上述工作场所内作业工人

的噪声防护。

评价结论与建议

针对本次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和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以下建议：

（1）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按国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修订-2019）的规定，郑州自

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属于“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D46 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461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行业，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般”，但综合加药间/加氯

间使用的次氯酸钠有腐蚀性，其化学性质不稳定，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次氯酸钠会

发生分解产生氯气和氯化氢，意外发生泄露或分解产生的氯气和氯化氢不能被有效收集，仍

有可能发生化学性皮肤/眼灼伤和急性氯气中毒，建议用人单位按照职业病危害严重类别进

行管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氯气、噪声日常监测工作，以便掌握工作场所氯气、噪声浓度水平，

降低发生中毒事故风险。

（2）加强员工职业卫生培训和教育，严格落实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保证操作人

员进入有害作业场所时正确佩戴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严禁不佩戴防护用品进行接触职业病

危害的作业。

（3）定期对防护用品进行维护、保养，并及时更换失效、损坏的防护用品。

（4）进脱水机房、滤池反冲洗泵房/鼓风机房、送水泵房、臭氧发生间、挖泥船底仓轮机处

巡检作业时必须佩戴防噪声耳塞或护耳器。对于脱水机房、送水泵房高噪声场所，其工作场

所值班室的门、窗应考虑隔声措施。

（5）化验室操作应按操作规程进行，并应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佩戴耐酸碱手套、防

护眼镜、穿工作服等；配制、使用易挥发物质应在通风橱内进行作业。

（6）用人单位应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具体从以下四方面着手落实：

1）劳动合同告知：与员工签订的合同中应附有职业病危害告知书，应告知劳动者所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后果及职业病防护措施等内容。建设项目为工人

缴纳工伤保险，发放有防暑降温费用。

2）公告栏告知：用人单位应在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入口处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设

置公告栏，其中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危害、接触限

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等。

3）警示标识告知：检测期间用人单位各水厂生产区多数工作场所设置有警示标识。

4）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告知：用人单位应将个体职业健康体检结果以书面告知的形式告知劳

动者，“一人一告知”，并由劳动者签字确认。

（7）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加强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做好

职业健康体检工作，体检内容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进行，

严禁职业禁忌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职业病患者、职业禁忌

证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

（8）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

如实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9）夏季应加强工作场所通风、降温设施，可在岗位设置移动式轴流风机通风机或工业冷

风机进行夏季通风、降温。用人单位夏季宜提供供应含盐 0.1～0.2％的清凉饮料，饮料水的

温度不高于 l5℃，保证工人水盐代谢平衡，预防中暑的发生，车间岗位急救药箱内应配置藿

香正气水、龙虎人丹等防暑药品，同时做好夏季高温工作环境急性中暑应急救援演练，做好

劳动者应急处置程序、应急救援方法及物资使用正确、熟练。

（10）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外委工程及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明确用

人单位和外委单位在职业病防护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用人单位应严格审查外委单位的职业

病防护资格及能力，严格要求外委单位按照要求规范其作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并及时

向用人单位提交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人员健康

教育培训记录等职业卫生资料。

（1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和《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规定，结合用人单位实

际情况逐步完善 2024 年度六个职业卫生管理档案，具体包括：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